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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存在的问题

1援 片面强调到期日，忽视持有期间。持有至到期投资是

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

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工具。这一概念片面强调到期

日和持有意图，对持有期间没作要求，这可能会使持有至到期

投资失去原有的核算意义。比如，甲公司 20伊5年 1月 1日发

行 3年期债券，乙公司于 20伊7年 5月 1日取得并意图持有

至到期，则乙公司购进的上述债券符合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定

义，应确认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但是我们知道，持有至到期投

资是一项长期资产（除一年内到期的之外）。而上例中，取得的

债券距到期日不到一年，应属于流动资产。虽然在编制资产负

债表时把一年内到期的债券投资作为流动资产列示，但购入

一年内到期的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违背持有至到

期投资的定义，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要求。

2援 利息调整金额的摊销与其实质不符。债券的计息日是

债券的发行日。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在债券发行日购入债

券，也可能在其他时间购入债券。如果投资者在非发行日或非

计息日购入债券，购入价款中势必包括了购买日以前的利息，

我们把这部分利息称为“已购利息”。企业会计准则把债券投

资的溢价（折价）、资本化的相关税费、未到付息期已购利息等

一并计入利息调整，并在持有期间内进行摊销，以调整各期实

际的利息收益。

笔者认为，该摊销处理违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要求。利

息调整中的溢价（折价）在持有期间进行摊销与其本质———将

来多收利息的代价（或将来少收利息的补偿）相符。资本化

的相关税费与取得的并在各期受益的利息收益相关，亦应在

持有期间进行摊销，调整各期实际的利息收益。而利息调整

中包含的未到付息期已购利息，实质上是购入的已形成利息，

它与购入该债券实际利率无关，对购入以后期间的利息收益

不产生影响，不应按期摊销。因此，把这部分利息与债券溢

价（折价）、资本化的相关税费一并摊销与其利息调整的本质

不符。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核算的改进

1援 概念的完善。笔者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概念进行了补

充完善，认为可将其定义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

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

到期的一年期以上的非衍生金融工具。该定义不仅考虑了到

期日、持有意图，而且考虑了持有期间。这样，就避免了将购

入距到期日不到一年并意图持有至到期的债券确认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的情况出现，使得持有至到期投资这一长期资产的

核算内容名副其实。

2援“利息调整”明细科目核算内容及账户设置的改进。

（1）“利息调整”明细科目核算内容的调整。为改变“利息

调整”明细科目核算内容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建议把未到付

息期的已购利息从“利息调整”明细科目转出，单独设置明细

科目进行核算。这样，“利息调整”明细科目核算的内容包括债

券溢价（折价）、资本化的相关税费。而债券溢价（折价）、资本

化的相关税费均与各期实际产生的利息相关，在剩余持有期

间确认各期利息时一并进行摊销。总之，调整后“利息调整”明

细科目的核算内容与其本质相符。

（2）单独设置“已购利息”明细科目。建议把未到付息期的

已购利息从“利息调整”明细科目转出，单独设置“已购利息”

明细科目进行核算，因为已购利息仅与购买行为相关，与各期

确认的利息收益无关，故不进行摊销处理。

例：甲公司 20伊5年 1月 1 日发行 3年期，面值 100 000

元债券，票面利率 6豫，每年年末付息。乙公司于 20伊6年 4月

1日从证券市场上购入上述甲公司的债券并意图持有至到

期，购入价格 103 500元，另支付相关税费 1 000元（由于金额

不大，予以费用化处理），以上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利息调整”明细科目核算内容调整后，相关会计核算

如下：

20伊6年 4月 1日进行初始投资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 100 000 元、———已购利息 1 500 元（100 000伊6豫伊3衣

12）、———利息调整 2 000元（103 500原100 000原1 500），投资

收益 1 000元；贷：银行存款 104 5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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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混在一起，因而从账上不能直观

地反映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不能对不可修复废品实施

有效的控制。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将回收残料价值冲减直接材料成本项目，将责任人赔偿

金冲减直接人工成本项目：借：原材料，其他应收款；贷：生产

成本———某产品（直接材料）、———某产品（直接人工）。

3援 不设“废品损失”科目，设“生产成本———废品损失”科

目。笔者认为，在实务中可以只设“生产成本———废品损失”科

目，不设“废品损失”科目。这样既可以减少核算成本，又可以

弥补第二种方法不能从账上反映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的

弊端。具体做法如下：将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从相关成本

项目中转出，并以综合成本的方式记入“生产成本———废品损

失”科目。不可修复废品的可回收价值（残料价值、赔偿金）冲

减“生产成本———废品损失”科目。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将废品生产成本从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成本项

目转出，记入“生产成本———废品损失”科目：借：生产成本———

某产品（废品损失）；贷：生产成本———某产品（直接材料）、

———某产品（直接人工）、———某产品（制造费用）。

将回收残料价值、责任人赔偿金冲减“生产成本———废品

损失”科目：借：原材料，其他应收款；贷：生产成本———某

产品（废品损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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